
为规范校内各使用单位自行采购活动，根据有关法律法

规、相关政策和《安徽艺术学院采购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，

特制定本操作规程。 

一、自主采购的适用范围 

货物类、服务类商品预算金额 30000 元(含)以下的，除

以下所列不允许自行采购及学校定点采购的项目外(科研仪

器设备采购例外)，各使用单位可在经费预算范围内自行组

织采购。 

根据当年《安徽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以下项目不允许二级单位自行采购: 

(一)纳入集采目录“网上商城”采购的货物。 

(二)纳入集采目录框架协议采购的服务项目。 

(三)复印纸。 

(四)办公家具。 

(五)不符合学校财务报销规定的其他采购项目。 

“通用办公设备”和“复印纸”每年学校统一安排集中

采购，按学校有关通知要求执行。 

二、自主采购程序及成交原则 

(一)单项或批量采购 5000 元(不含)以下的，可直接采

购，但需符合学校财务报销管理规定。 

(二)单项或批量采购 5000 元(含)-3 万元(含)的，应按

照以下情形自行采购:  

1.在大型商场或超市及网上采购，销售发票为机打发票



且发票票面打印品目明细的，可直接采购。 

2.自行采购原则上应采取竞价比选方式采购。竞价比选

方式指各使用单位组成不少于 3人的评审小组，通过比较不

少于 3家潜在供应商的报价，按有效最低价原则确定供应商。 

3.对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项目(单一来源)，须详

细阐明理由，并填写《单一来源方式采购项目会商表》，采购

经办人员不得少于 2 人。 

(三)各使用单位应如实填写《二级单位自行采购活动记

录表》，自行采购活动中形成的有关资料作为本表附件。 

(四)单项或批量采购 5000 元(含)-3 万元(含)的相关项

目，应要求中标供应商提供供货或服务承诺函，并在验收合

格后在采购系统完成备案。  

(五)自行采购完成后，各使用单位须按学校资产管理以

及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办理验收并填写“安徽艺术学院二级单

位自行采购验收单”，验收合格后，应尽快办理固定资产登记

和财务报销手续。 

(六)使用单位应按自行采购项目建立采购档案，采购档

案包括《二级单位自行采购活动记录表》及其附件、供货或

服务承诺函、验收资料等，由各使用单位保管备查。 

附件 1:安徽艺术学院二级单位自行采购活动记录表 

附件 2:安徽艺术学院二级单位自主采购验收单 

附件 3:安徽艺术学院单一来源方式采购项目会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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